
 

國立臺灣大學教研人員教學研究額外加給給與作業要點第二、三點修正對照表 

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

二、教師及研究人員(以下簡

稱教研人員)在教學、研究

或服務上獲有具體貢

獻，經所屬學院院長，簽

陳副校長一位及校長核

定金額與期限得支本項

額外加給，給與期限最多

三年。各學院如另訂更加

嚴格內部審議程序，從其

規定。 

二、教師及研究人員(以下簡

稱教研人員)在教學、研究

或服務上獲有具體貢

獻，經所屬學院院長，簽

陳學術副校長及校長核

定金額與期限得支本項

額外加給，給與期限最多

三年。各學院如另訂更加

嚴格內部審議程序，從其

規定。 

一、依108年1月8日本校第

3026次行政會議決議及本校

108 年 1 月 11 日 校 秘 字 第

1080002661號書函，修正學術

副校長為副校長一位。 

 

二、經108年2月19日本校第

3030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。 

三、每年度得視高等教育深耕

計畫及教育部補助經費

狀況，按每年二月一日各

學院及共教中心講師級

以上編制內教研人員占

全校講師級以上編制內

教研人員比率分配後，經

副校長一位及校長再審

酌人數規模及激勵效

果，予以調整經費額度，

各學院及共教中心得在

額度內支應本項額外加

給。 

三、每年度得視高等教育深耕

計畫及教育部補助經費

狀況，按每年二月一日各

學院及共教中心講師級

以上編制內教研人員占

全校講師級以上編制內

教研人員比率分配後，經

學術副校長及校長再審

酌人數規模及激勵效

果，予以調整經費額度，

各學院及共教中心得在

額度內支應本項額外加

給。 

 


